
新北市土城區新北高級工業職業學校公用財產管理檢核計畫
1、 依據：
   （一） 新北市政府102年4月3日北府財產字第1021573114號函辦理。
   （二）新北市市有財產產籍管理要點第19點。
2、 目的：
   （1） 瞭解各處室對於市有財產及撥用國有財產之保管、使用、維護及 
          收益情形。

   （2） 瞭解各處室經管財產有無被占用、閒置及其處理情形。
   （3） 加強各處室對於財產之有效管理及規劃運用。
3、 檢核對象：本校各處室。
4、 檢核方式及時程：
（一） 檢核項目：

           各處室應依「新北市土城區新北高級工業職業學校公用財產管理
           情形檢核表」（如附件）所列檢核項目準備相關資料，以備受檢。

   （二） 本校總務處將會同相關單位派員組成檢核小組於每年6月底前對
       各處室進行定期或不定期實地檢核，並依據各處室所提報資料加
        以核對並逐項檢核。
5、 檢核結果處理及追蹤列管：
      檢核小組實地檢核後，將檢核結果作成檢核報告及改善措施簽報
      校長核示，如有缺失並通知各處室，限期回覆缺失改善辦理情形，
      並加以追蹤列管。
6、 獎懲：
         執行本計畫績效良好及執行不力之相關人員，依規定辦理獎懲。

七、本計畫經  校長核定後，報主管機關核備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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